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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與環境共融的空間規劃。

● 我們提供共融光電之操作指引、技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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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區好好溝通的建議策略







案場選址和前期規劃  (環社議題確認、地方意見初步徵
詢)

研擬因應對策  (和社區確認案場設計及營運方案 )

因應對策審查（地方與中央審查、資訊公開、公民參與）

區域治理平台、長期監測、 在地參與及保育策略

社區參與的建議方向



來看看一些經典案例



問題出在何處?



目標：

1.透過在地溝通，和鄰近聚落與利害關係人討論交流案場規劃和配置的初步構想， 瞭解其想法與焦慮。

2.建議可將本階段的在地參與及預先諮詢的內容與記錄放入因應對策內文與附錄中。

操作心法：

1.尋求第三方技術諮詢，請專業者協助設計因應對策撰寫與後續在地整體溝通操作策略及流程。

2.完成利害關係人盤點，透過深度訪談與焦點座談和他們溝通對光電案場的初步構想，瞭解其意見。

3.辦理公開的地方意見收集會或類似的社區參與活動，瞭解社區情況，彙整在地意見。

4.早早談、常常談、公開談 ，是建立社會信任的關鍵。

STEP 01 環社議題瞭解與確認階段的在地溝通



盤點有興趣參與的社區居民與利害關係人：

• 可能受到提案影響的聚落和鄰近居民

• 距離最近的聚落社區居民

• 在地領導人和養殖協會及漁會代表

• 在地學校、社區協會和重要慈善團體

• 社區能源相關團體或環保團體

• 任何其他相關機構或  NGOs，尤其是中央與

地方政府規劃和審 查機關會諮詢的團體組織

重要！！   參考先前議題辨認會議記錄！

辨認社區和利害關係人的 立場及其背後焦慮：

(1)支持者：對開發大致感到滿意的人

(2)潛在受益者：希望在開發案中以某種方式獲

益的人

(3)中立者：不關心、不知情、不受影響或猶豫不

決的人

(4)反對者：不贊成的人 ,一旦計畫開始運作會繼

續不喜歡或變得不喜歡的人

注意！！   在地是否有其他會對本案造成影響

的光電或再生能源開發計劃！

STEP 01 環社議題瞭解與確認階段的在地溝通



對地方民眾常見疑問，可以預先準備好應對做法，讓先期溝通效果更好：

- 光電設施是否考慮到視覺景觀的調和？

- 施工與營運是否影響在地交通？

- 養殖排水(與現況的異動)與監測？

- 環境基線是否已有專業團隊紀錄建檔並且能公開周知？

- 光電板清洗如何確保污染無虞？

- 設施規劃、營運規劃與除役規劃是否有誠意地說明讓在地社區周知？

- 在地共融方案對地方有何實質益處？你給的是地方想要的嗎 ?

STEP 01 環社議題瞭解與確認階段的在地溝通



問題出在何處?



目標：

1.實質回應先前收集的各方意見，考量與納入計畫草稿。並將社區共融的概念放入因應對

策的案場規劃和後續施工、營運方案裡。

3.應將本階段的在地諮詢及參與內容與過程記錄，呈現於因應對策內。

操作心法：

1.考量前階段蒐集到的意見，回應並納入計畫草稿中。並試著在案場配置、施工及營運規劃

中，加入社區可共同參與的多元共融方案（大大加分！）。

2.針對計畫草稿再次諮詢利害關係人，參考諮詢意見後調整修正，完成因應對策。

3.提交因應對策至主管機關 (內容應涵括在地參與及利害關係人諮詢內容)。

STEP 02 選址與設計規劃階段的在地溝通





目標：

1.施工階段的工法選用、路線選擇、交通管理、環境維護，應與周圍養殖 戶溝通。  
重要！  打樁和震動對養殖影響很大！

2.須持續與社區保持良好關係與溝通管道，有助於即時解決問題。

操作心法：

1.盡量在地採購和選擇在地營建商。

2.在社區舉辦施工前說明會，留下聯絡方式，以便在地居民聯繫。

3.進行交通管制，避免在上下班、上下學時間佔用道路 ，並盡量在白天施工。

4.注意施工範圍和周遭的 噪音、震動、廢土、廢棄物 與環境維護。

STEP 03 施工階段的在地溝通



目標：

1.建議提出申請的營建商 /系統整合公司，至少要協助處理案場建造後兩年的運維。若未來

案場移轉經營或聘請專業公司運維，則需完成 社區承諾移交工作。

操作心法：

1.建議運維可以透過在地公司或聘請社區居民協助。

2.若要移轉案場經營權，建議新舊團隊共同舉辦並邀請社區參與社區承諾移交會議，以協

助新團隊理解社區事務和建立溝通管道 ，持續履行承諾以維繫在地信任。

3.運維階段建議可以定期舉辦社區活動，聆聽社區意見並持續維繫在地關係。

4.除役時需協助恢復先前地貌，清除構造物和廢棄物，避免爭議發生。

STEP 04 運維與除役階段的在地溝通



光電案場各階段的社區參與的建議方向



照這樣做就不會被抗爭了? 







Q & A 


